
 

 
 

阅 读 指 引 

平安福耀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提供生存、身故保障以及保单红利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产品，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 

 被保险人就是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投保人就是购买保险并交纳保险费的人。 

 受益人就是发生保险事故后领取保险金的人。 

 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本产品提供哪些保障 

例子：王先生为妻子李女士（30 岁）投保平安福耀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金额 10000

元，交费期为 3 年，年交保费 81790 元，指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儿子小王。 

本例中王先生为投保人，李女士为被保险人及生存保险金、特别生存保险金、生日关爱金受益人，

儿子小王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平安人寿为保险人。 

保险金 领取人 给付金额 领取条件 

生存保险金 妻子李女士 10000 元×20%=2000 元 
李女士自第 5 个保单周年日开

始，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即给付

一次 

特别生存保

险金 
妻子李女士 10000 元×200%=20000 元 李女士到达第 5 个及第 6 个保单

周年日仍生存 

生日关爱金 妻子李女士 10000 元×20%=2000 元 李女士自第 5 个保单周年日开始，

每个生日生存即给付一次 

身故保险金 儿子小王 本主险合同所交保险费与身故当

时的现金价值两者中的较大者 
李女士身故 

以上举例不包括分红产生的相关利益，且仅供您更好地理解产品之用，您所购买产品的具体保险 

利益以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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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耀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提供的保障、您拥有的分红权益以及我们提供保障的期间。                                                               

   

1.1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第 5 个保单周年日1开始，每年到达保单周年日被保险人仍生

存，我们按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2的 20%给付生存保险金。 

   

 特别生存保险

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到达第 5个及第 6个保单周年日被保险人仍生存，

我们在第 5个及第 6个保单周年日按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00%给付特

别生存保险金。 

   

 生日关爱金 自本主险合同第 5 个保单周年日开始，被保险人每年到达生日3仍生存，我们

按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0%给付生日关爱金。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

止： 

（1）本主险合同的所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所交保险费”按照身故当时的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年交保险费

和保单年度4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度数）计算。 

   

  以上“身故保险金”中所称的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及现金价值均不包括

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1.2 保单红利                                                                          本主险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享有参与分配我们分红保险业务可分配盈余

的权利。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

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1 保单周年日指本主险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2 基本保险金额指投保时您购买的金额，会在投保书以及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

金额。 
3 生日指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 

4 保单年度指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生效对应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生效对应日零时止的期间为一个保单年度。 



 

 若我们确定本主险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我

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

您申请或本主险合同终止时给付。 

（2）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付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

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付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 

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3）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

净保险费5，增加基本保险金额；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交清增额保险

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请

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

利。 

若在保单年度中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会将上一红利派发日至合同终止日期

间的红利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您。 

 

 

   
1.3 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

止。 

   

我们不保什么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                                                                  

   
2.1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6；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
7
机动车

8
；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

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

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5 净保险费指不包含公司营业费用、佣金等其他费用的保险费。 
6 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

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

品。 
7 酒后驾驶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 
8 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2.2 其他免责条款 除“2.1 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

见 “4.2 保险事故通知”、“5.1 犹豫期”、“7.4 年龄错误”中背景突出显

示的内容。 

如何支付保险费 

这部分讲的是您应当按时交纳保险费，如果不及时交费可能会导致合同效力中止。                                                               

3.1 保险费的支付                                                                           本主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保险费约定支付日9支付

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3.2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主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

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

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

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主险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

时起效力中止。 

   
3.3 效力中止                                                                      在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本主险合同不再参与红

利分配，同时累积生息的红利余额从合同中止日起停止计息。 

   
3.4 效力恢复                                                                     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后 2 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您与我们协商

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本主险合同复效后，累积生息的红利余额重新开始计息。 

自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您和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

合同。我们解除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如何领取保险金 

这部分讲的是发生保险事故后受益人如何领取保险金。                                                                         

   
4.1 受益人 

 

明确指定受益人很重要，请您或者被保险人慎重选择指定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 

除另有指定外，生存保险金、特别生存保险金和生日关爱金受益人为被保险

人本人。 

关于受益人的其他规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请扫描二维码查看相

关内容）。 

   
4.2 保险事故通知 请您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 10 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

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4.3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生存保险金、特

别生存保险金

和 

由生存保险金、特别生存保险金和生日关爱金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

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9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

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生日关爱金申

请 
（2）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10； 

（3）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身故保险金申

请 
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

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一次性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

料。 

   

4.4 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 日内作出核

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

给付保险金义务；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

第 30 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外，我们将从第 31 日起按超过天数赔

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我们公示的利率按单利计算，且保

证该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

率。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

则上述的 30 日不包括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

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如何退保 

这部分讲的是您可随时申请退保，在犹豫期内退保没有损失，犹豫期后退保会有损失。                                                                     

   

5.1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起，有 2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主

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

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

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5.2 您解除合同的手

续及风险                                                                           

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

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

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1 0 有效身份证件指政府有权机关颁发的能够证明其合法真实身份的证件或文件等，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

照、营业执照等。 



 

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其他权益   

这部分讲的是您所拥有的其他相关权益。                                                                   

   
6.1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

额。 

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

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本主险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的保单实际具有的现金价值除保险单上载明

的数值之外，可能还包括由于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由于因红利分配

而产生的相关利益是不保证的且无法事先确定，只能根据每年分红的实际状

况确定，所以未在保险单上载明。 

   

6.2 保单贷款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

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

不超过 6 个月，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贷

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

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时，保险合

同的效力中止。 

   

6.3 自动垫交                                                                         当您无法继续交费时，可用现金价值垫交您欠交的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不

会改变，当现金价值用完时，保险合同的效力中止。 

即如果您在宽限期结束时仍未支付保险费，我们将以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扣

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自动垫交到期应付的保险费，保险合同

继续有效。所垫交的保险费视同贷款，按照保单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垫交到期应付的保险费时，我们将

根据现金价值的余额计算保险合同可以继续有效的天数，保险合同在此期间

继续有效。当现金价值余额为零时，保险合同的效力中止。 

6.2 及 6.3 中所称的“保险合同”包括本主险合同及其附加险合同。 

   

6.4 减额交清                                                                         当您无法继续交费时，可用现金价值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

将减少，合同继续有效。 

即如果您决定不再支付续期保险费，我们将以本主险合同宽限期开始前一日

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

费，重新计算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减额交清后，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会相应减少。您不需要再支付保险

费，本主险合同继续有效，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调整成下列两者的较大值： 

（1）（减额交清后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前基本保险金额）×本主险合同

所交保险费； 

（2）减额交清后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现金价值。 

“所交保险费”按照本主险合同减额交清前的保单年度数和减额交清前的基

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年交保险费计算。 

调整后的身故保险金中所称的基本保险金额及现金价值均不包括因红利分



 

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需关注的其他内容   

这部分讲的是您应当注意的其他事项。                                                           

   
7.1 合同构成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书、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

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附加险合同、其他书面协议都是您与我们之

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7.2 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主险合同成立。 

本主险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开始生效，具体

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7.3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本主险合同接受的投保年

龄为 0 周岁至 65 周岁，投保时被保险人为 0 周岁的，应当为出生满 28日且

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7.4 年龄错误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书

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主险合同约定

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

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7.6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中合同解除

权限制的规定。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

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

金时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

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4）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每年分配的保单红利与实际不符

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进行调整。 

   

7.5 未成年人身故保

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

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

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7.6 明确说明与如实

告知 

 

订立本主险合同时，我们会向您说明本主险合同的内容。对本主险合同中免

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会在投保书、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您作

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主险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



 

会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上述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本主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7.7 未还款项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保单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果您

有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未还清款项，我们会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

付。 

   

7.8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主险合同的有

关内容。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请

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

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主险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所

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7.9 争议处理 本主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以达成仲裁协议

通过仲裁解决，也可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交费期间

投保年龄
三年交 五年交 十年交

        　　交费期间

投保年龄
三年交 五年交 十年交

0 7635 4716 2426 0 7576 4677 2404

1 7647 4724 2431 1 7587 4684 2408

2 7660 4733 2436 2 7598 4691 2412

3 7673 4742 2441 3 7609 4699 2416

4 7688 4752 2446 4 7621 4707 2421

5 7702 4762 2452 5 7634 4716 2426

6 7718 4773 2458 6 7647 4725 2431

7 7733 4783 2464 7 7661 4734 2436

8 7750 4795 2470 8 7675 4743 2441

9 7767 4807 2477 9 7689 4753 2447

10 7785 4819 2484 10 7705 4764 2453

11 7804 4831 2491 11 7720 4775 2459

12 7823 4845 2498 12 7737 4786 2465

13 7843 4858 2506 13 7754 4797 2472

14 7864 4872 2514 14 7771 4809 2478

15 7885 4887 2522 15 7790 4822 2485

16 7907 4902 2531 16 7809 4835 2493

17 7931 4918 2540 17 7828 4848 2500

18 7955 4935 2549 18 7849 4862 2508

19 7980 4952 2559 19 7870 4877 2517

20 8006 4970 2569 20 7893 4892 2525

21 8033 4989 2579 21 7916 4908 2534

22 8062 5008 2591 22 7940 4925 2544

23 8092 5029 2602 23 7966 4942 2553

24 8123 5050 2614 24 7992 4960 2564

25 8156 5073 2627 25 8020 4979 2575

26 8190 5096 2641 26 8049 4999 2586

27 8226 5121 2655 27 8079 5020 2598

28 8264 5147 2669 28 8111 5042 2610

29 8303 5175 2685 29 8144 5065 2623

30 8345 5203 2701 30 8179 5089 2637

31 8388 5234 2719 31 8215 5114 2651

32 8434 5265 2737 32 8254 5141 2666

33 8483 5299 2756 33 8294 5169 2682

34 8534 5334 2776 34 8337 5198 2699

35 8587 5372 2797 35 8381 5229 2716

36 8644 5411 2820 36 8428 5262 2735

37 8704 5453 2844 37 8478 5296 2755

38 8767 5497 2869 38 8530 5332 2776

39 8834 5544 2896 39 8586 5371 2798

40 8905 5594 2925 40 8645 5412 2821

41 8980 5647 2955 41 8707 5455 2846

42 9061 5703 2988 42 8773 5501 2873

43 9146 5763 3022 43 8843 5551 2901

44 9237 5828 3059 44 8917 5603 2931

45 9334 5896 3099 45 8997 5659 2963

46 9438 5970 3142 46 9081 5718 2998

47 9550 6050 3188 47 9172 5782 3035

48 9671 6136 3238 48 9268 5851 3074

49 9800 6229 3292 49 9372 5924 3117

50 9940 6329 3351 50 9483 6003 3163

51 10091 6438 3415 51 9602 6088 3212

52 10255 6557 3484 52 9731 6180 3266

53 10433 6686 3560 53 9869 6279 3323

54 10626 6828 3643 54 10018 6387 3386

55 10837 6982 3733 55 10180 6504 3454

56 11067 7152 3832 56 10356 6631 3529

57 11320 7338 3942 57 10546 6770 3610

58 11597 7545 4063 58 10755 6922 3700

59 11902 7773 4197 59 10982 7090 3798

60 12240 8027 4347 60 11232 7274 3907

61 12615 8312 4515 61 11507 7479 4028

62 13034 8633 4705 62 11811 7707 4163

63 13504 8997 4920 63 12149 7962 4315

64 14035 9413 5167 64 12527 8249 4485

65 14642 9894 5452 65 12950 8573 4678

66 15339 10454 66 13428 8944

67 16149 11115 67 13971 9369

68 17101 11907 68 14593 9863

69 18237 12873 69 15312 10442

70 19613 14076 70 16152 11131

注：  1.月交保费=年交保费*0.09, 季交保费=年交保费*0.265,半年交保费=年交保费*0.52

          2.本产品三年交、五年交投保年龄为0-65周岁，十年交投保年龄为0-60周岁，其他年龄费率仅用于年龄错误情况下的保全操作。

《平安福耀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费率表

男性 女性

（每1000元基本保险金额）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30岁男性3年交 4301 9722 17773 18387 16824 14999 15108 15220 15334 15452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岁男性3年交 15573 15697 15825 15956 16090 16228 16370 16515 16664 16816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岁男性3年交 16972 17132 17295 17463 17635 17810 17989 18170 18353 18537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0岁男性3年交 18723 18909 19096 19284 19472 19661 19851 20040 20229 20417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30岁男性3年交 20603 20788 20971 21151 21329 21504 21676 21844 22008 22169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30岁男性3年交 22325 22476 22623 22764 22900 23031 23157 23276 23391 23499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30岁男性3年交 23602 23699 23791 23877 23957 24033 24103 24168 24229 24285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71 72 73 74 75

30岁男性3年交 24337 24386 24437 24499 24609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30岁男性5年交 2552 5690 10231 14593 17070 15254 15370 15490 15613 15740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岁男性5年交 15870 16003 16140 16280 16425 16573 16725 16881 17040 17204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岁男性5年交 17371 17542 17718 17898 18082 18270 18462 18657 18853 19051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0岁男性5年交 19250 19450 19650 19852 20054 20257 20461 20664 20867 21068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30岁男性5年交 21268 21467 21663 21856 22047 22235 22419 22600 22776 22949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30岁男性5年交 23116 23279 23436 23588 23734 23874 24009 24138 24260 24377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30岁男性5年交 24487 24592 24690 24782 24869 24950 25025 25095 25160 25221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71 72 73 74 75

30岁男性5年交 25277 25330 25385 25453 25574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30岁男性10年交 1185 2742 4597 6625 6685 7492 9466 11545 13732 16032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岁男性10年交 16170 16313 16459 16609 16764 16922 17085 17252 17422 17597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岁男性10年交 17776 17959 18147 18339 18536 18738 18943 19150 19360 19572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0岁男性10年交 19785 19998 20213 20429 20645 20862 21080 21297 21514 21729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30岁男性10年交 21943 22155 22365 22572 22776 22977 23174 23367 23556 23740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30岁男性10年交 23919 24093 24261 24423 24580 24730 24874 25012 25143 25267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30岁男性10年交 25385 25497 25602 25701 25794 25880 25961 26036 26106 26170

             保单年度末

投保年龄
71 72 73 74 75

30岁男性10年交 26231 26288 26347 26421 26554

《平安福耀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现金价值表

（每1000元基本保险金额）


